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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２１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环境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现批准 《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

法 （中国Ⅲ、Ⅳ、Ⅴ阶段）》等四项标准为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并由我局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及实施方案如下：

一、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中国Ⅲ、Ⅳ、
Ⅴ阶段）（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

量方法 （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１）》和 《车用点燃式发动机及装用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 （１４７６２—２００２）》中的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部分。
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３８４７—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排

气可见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３８４７—１９９９）》、 《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排放标准 （ＧＢ
１４７６１７—９３）》、《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测量方法 （ＧＢ３８４７—８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
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的测量　滤纸烟度法 （ＧＢ／Ｔ３８４６—９３）》和 《在用

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８２８５—２０００）》中的压燃式发动机汽车部分。
三、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ＧＢ１８２８５—

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４７６１５—

９３）》、《汽油车排气污染物的测量　怠速法 （ＧＢ／Ｔ３８４５—９３）》和 《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８２８５—２０００）》中的点燃式发动机汽车部分。
四、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１９７５８—２００５）
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为强制性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站 （ｗｗｗ．

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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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控制汽车污染

物的排放，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修改采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ＵＮＥＣＥ）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０日生效的ＥＣＥ　Ｒ２４／０３法规
《对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可见污染物排放的核准规则》的主要技术内容。对于在用

汽车自由加速试验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参考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９６／９６／ＥＣ指令中８２２条对装
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可见污染物排放的相关规定，增加了附录Ｉ《在用汽车自由加速试验　不透
光烟度法》。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排气烟度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排放，包括发动机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压燃式

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的排放，包括新车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新生产汽车和在用汽车的检测。

本标准适用于按原ＧＢ１４７６１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生产制造的在用汽车。测
量方法与原ＧＢ／Ｔ３８４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的测量　滤纸烟度法》规定的波许烟度法相同，
相应的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列入本标准。

本标准也适用于污染物排放符合ＧＢ１８３５２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汽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汽车。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同时废止：

ＧＢ３８４７—１９９９《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车辆排气可见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８２８５—２０００《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
ＧＢ１４７６１７—９３《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排放标准》
ＧＢ３８４７—８３《汽车柴油机全负荷烟度测量方法》
ＧＢ１４７６１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
ＧＢ／Ｔ３８４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的测量　滤纸烟度法》
本标准与ＧＢ３８４７—１９９９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订了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排放限值；

增加了对车 （机）型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申请的要求；

增加了对新生产汽车和在用汽车进行检测试验的要求；

增加了加载减速工况法的测量方法内容；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Ｉ、附录Ｊ、附录Ｋ和附录Ｆ。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附录Ｆ、附录Ｇ、附录Ｈ、附录 Ｉ、附录 Ｊ

和附录Ｋ都是标准的规范性附录。附录Ｌ是提示的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ＧＢ３８４６—１９８３、ＧＢ／Ｔ３８４６—１９９３、ＧＢ／Ｔ３８４７—

１９８３、ＧＢ３８４７—１９９９、ＧＢ３８４３—１９８３、ＧＢ１４７６１６—１９９３、ＧＢ１４７６１７—１９９３。
按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所、北京理工大学、东风汽车工程研究院、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和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５月３０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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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

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的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的排放，包括发动机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压燃式

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的排放，包括新车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新生产汽车和在用汽车的检测。

本标准也适用于按ＧＢ１４７６１６—９３《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标准》生产制造的在用汽车。
本标准也适用于污染物排放符合ＧＢ１８３５２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轻型汽车。
本标准不适用于低速载货汽车和三轮汽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 （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５２—２０００　轻柴油
ＧＢ／Ｔ５１８１—２００１　汽车排放术语和定义
ＧＢ７２５８—２００４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７６９１—２００１　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ＧＢ／Ｔ１７６９２—２００１　汽车用发动机净功率测定方法
ＧＢ／Ｔ１９１４７—２００３　车用柴油

３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术语和定义。

３１　净功率
按ＧＢ／Ｔ１７６９２测得的发动机净功率。

３２　压燃式发动机
采用压燃原理工作的发动机 （如：柴油机）。

３３　冷启动装置
通过其工作临时增加发动机供油量和用于辅助发动机启动的装置。

３４　不透光烟度计
附录Ｇ规定的、用于连续测量汽车排气的光吸收系数的仪器。

３５　最高额定转速
调速器所允许的全负荷最高转速。

３６　最低额定转速
———发动机下列三种转速中最高者：４５％最高额定转速；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怠速控制器允许的最低

转速。或

———制造厂要求的更低转速。

３７　轮边功率
指汽车在底盘测功机上运转时驱动轮实际输出功率的测量值。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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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最大轮边功率 （ＭａｘＨＰ）
进行本标准规定的功率扫描过程中得到的实测轮边功率最大值。

３９　光吸收系数 （ｋ）
表示光束被单位长度的排烟衰减的一个系数，它是单位体积的微粒数 ｎ，微粒的平均投影面积 ａ

和微粒的消光系数Ｑ三者的乘积。
３１０　发动机最大转速 （ＭａｘＲＰＭ）

在进行本标准规定的测试试验中，油门踏板处于全开位置时测量得到的发动机最大转速。

３１１　实测最大轮边功率时的转鼓线速度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
指在进行本标准规定的功率扫描试验中，实际测量得到的最大轮边功率点的转鼓线速度。

３１２　新生产汽车
指制造厂合格入库或出厂的汽车。

３１３　在用汽车
指已经登记注册并取得号牌的汽车。

第Ⅰ部分　压燃式发动机的排气烟度排放控制要求

４　适用于第Ｉ部分的定义

４１　压燃式发动机的型式核准试验
对压燃式发动机进行的排气烟度排放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

４２　发动机机型
在附录Ａ规定的那些基本特征方面无差异 （７２和７３中允许更改的除外）、将用于机动车上的

同一类压燃式发动机。

４３　待核准机型的代表发动机
在该机型中发出最大净功率的发动机。

５　试验分类

５１　试验分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和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
５２　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时，制造厂应提交一台该厂生产的有代表性的发动机，进行第６章规定的
试验。

５３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时，从发动机型式核准已批准的成批生产的发动机中任意抽取一台，进行
第８章规定的试验。

６　发动机型式核准

６１　总则
凡是可能影响排气烟度排放的部件，在设计、制造及装配方面，均应保证发动机在正常使用中，

即使受到可能遭遇的振动时，仍能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本标准要求向负责机动车排放型式核准

的部门 （以下简称 “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核准申请。

６２　关于冷启动装置的技术要求
６２１　冷启动装置在设计和结构方面，应保证在发动机正常运转时，该装置不再起作用。
６２２　若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上述６２１的规定不再适用。

———当按附录Ｃ规定的规程测量时，冷启动装置起作用，而发动机在稳定转速下所排气体的光
吸收系数在表１规定的限值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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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保持冷启动装置起作用，则会导致发动机在合理的时间内停机。

６２３　若有必要，在进行核准试验时，汽车中任何与冷启动系统有关的部件可模拟。
６３　关于排气烟度排放的技术要求
６３１　提交核准的发动机的排气烟度排放，应按附录 Ｃ和附录 Ｄ所述方法测定。试验可采用符合
国家标准的市售燃料。如制造厂提出要求，也可用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４７《车用柴油》标准规定的燃油做
试验，见附录Ｅ。
６３２　提交核准发动机的功率，应在Ｃ３１５规定的允差范围内。
６３３　按附录Ｃ所述方法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测量值，应不大于表１规定的限值。按附录Ｄ所述
方法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应按Ｄ３规定的方法确定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的校正值，该值即为
批准的该机型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

表１　稳定转速试验的烟度排放限值

名义流量Ｇ／
（Ｌ／ｓ）

光吸收系数ｋ／
ｍ－１

名义流量Ｇ／
（Ｌ／ｓ）

光吸收系数ｋ／
ｍ－１

≤４２
４５
５０

２２６
２１９
２０８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１９８５
１９０
１８４
１７７５

７５
８０
８５

１７２
１６６５
１６２

９０
９５
１００

１５７５
１５３５
１４９５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４６５
１４２５
１３９５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３０

１３７
１３４５
１３２

１３５
１４０
１４５

１３０
１２７
１２５

１５０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２２５
１２０５
１１９

１６５
１７０
１７５

１１７
１１５５
１１４

１８０
１８５
１９０

１１２５
１１１
１０９５

１９５
≥２００

１０８
１０６５

注：虽然以上数值均修约至最接近的００１至０００５，但这并不意味着测量也需要精确到这种程度。

６３４　如果制造厂提出要求，对于７２、７３所允许的核准已批准发动机的变型，应进行附录 Ｃ和
附录Ｄ所述的试验，以得到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的校正值。
６３４１　如果发动机制造厂希望在比７３允许的扭矩和／或转速更小的范围内测量排气烟度，那么
机型的核准仅适用于限定的扭矩和／或转速范围。
６３４２　如果以后制造厂希望将发动机的核准扩展到７３所承认的全部扭矩和转速范围，则应另外
提交一台发动机进行试验，以便确定未进行试验的那部分负荷／转速范围内的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
的校正值。

６３５　如果为了满足扭矩和转速范围内某些部分的要求，必须附加一些技术要求，这些要求应以附
录Ａ的格式提出，并附在提交的文件中。
６３６　完成型式核准的发动机的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的光吸收系数值，可根据发动机的额定转速
和扭矩，从按附录Ｄ的方法建立的矩阵数值中适当选取。
６３７　对于装有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其自由加速试验测得的光吸收系数应满足排放限值。该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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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１规定的，在稳定转速试验中测得的最大光吸收系数对应的名义流量所规定的限值，再加
０５ｍ－１。
６４　允许使用等效测量仪器

允许使用等效测量仪器，但是如果使用附录 Ｇ规定之外的仪器，则该仪器对该发动机的等效性
应予以证实。

６５　作为独立技术总成的发动机机型 （或系族）的型式核准申请

６５１　作为一个独立技术总成的发动机机型或系族，就压燃式发动机排气烟度排放的型式核准申
请，应由发动机制造厂提出。

６５２　应同时提供发动机机型或发动机系族的描述，所包括的内容应按本标准附录Ａ规定。
６５３　应向负责进行型式核准检验的检验机构，提交一台符合附录 Ａ描述的 “发动机机型”或

“源机”特性的发动机，完成本标准规定的试验内容。

７　机型更改和核准扩展

７１　在某机型范围内的某一发动机，在附录 Ａ所列特性方面的每次更改的细节应以附录 Ａ的格式
说明，在７２和７３的限制范围内，可做出以下判断：
７１１　认为所做的更改不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因而在通常情况下该发动机仍符合要求，或
７１２　要求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提供进一步的试验报告。
７２　在本标准中，就排气烟度的排放而言，发动机的更改可分类如下：

（１）需要重新核准，并需要重新试验的更改；
（２）需要重新核准，但无需重新试验的更改；
（３）可能需要重新试验，但无需重新核准的更改；
（４）不需要补充试验和重新核准的更改。
上述 （１）、（２）、（３）及 （４）的类别都标在附录Ａ中相应特征的每一行上。

７３　对于不属于７２中的那些更改类别，除非该发动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否则将自动要求重新进
行核准和试验，即按类别 （１）处理：

———最高额定转速在核准试验发动机最高额定转速的７５％～１００％；
———最低额定转速不小于核准试验发动机的最低额定转速；

———额定扭矩在核准试验转速下是核准试验发动机额定扭矩的７０％～１００％；
———稳态下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值应不大于核准试验中测得值的１１倍，且不超过表１中规定的

限值；

———排气背压不大于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发动机的背压；

———排气系统容积差别不超过４０％；
———进气阻力不大于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发动机的进气阻力；

———新组合的飞轮和变速器的惯性矩与已核准批准飞轮和变速器的惯性矩之差在±１５％范围内。
注：“核准试验发动机”均指４３中定义的 “待核准机型的代表发动机”。

７４　如果制造厂要求在本标准第Ｉ部分７３允许范围内降低发动机的额定扭矩和额定转速，也应在
Ｄ２２规定的转速范围内进行试验，这时将发动机重新调整，以获得９０％、８０％及７０％的全功率。

若发动机是降低转速的，则Ｄ２２定义的最小转速应按最低最大功率转速计算导出。
若制造厂希望在本标准第Ｉ部分７３允许的扭矩和／或转速更小的范围内测定排气烟度，则该机

型的核准将只适用于这个扭矩和／或转速范围。
７５　对于这些更改，必须按照６３１测定自由加速试验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值，除非其光吸收系数值
可以从６３４已进行的试验中确定。
７６　由发动机制造厂向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车型更改和核准扩展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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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生产一致性检查

发动机与型式核准批准机型的一致性检查验证，应依据附录 Ｂ中填写的各项内容。并在下列条
件下进行验证试验：

８１　应将一台未经磨合的发动机按附录Ｄ进行自由加速试验。如果所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值不大
于该发动机型式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再加０５ｍ－１，则可认为该发动机与核准批
准的机型一致。否则，该发动机应进行附录Ｃ规定的全负荷稳定转速试验。其测量结果应不大于表１
规定的限值。

８２　试验可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市售燃料。如制造厂提出要求，也可用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４７《车用柴
油》标准规定的燃油做试验，见附录Ｅ。

第Ⅱ部分　装用发动机型式核准已批准的压燃式发动机
汽车的排气烟度排放控制要求

９　适用于第ＩＩ部分的定义

９１　汽车型式核准试验
装用发动机型式核准已批准的发动机的汽车，在排气烟度的排放方面，对某一车型进行的核准

试验。

９２　车型
在附录Ａ规定的那些汽车和发动机基本特征方面无差异、装用相同批准机型的发动机的同一类

机动车。

１０　试验分类

１０１　试验分汽车型式核准试验和生产一致性检查、新生产汽车和在用汽车检测试验。
１０２　汽车型式核准试验，制造厂应提交一辆该厂生产的有代表性的汽车，进行第１１章规定的试
验。

１０３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从已经本标准汽车型式核准批准的成批生产的汽车中任意抽取一辆，
进行第１３章规定的试验。
１０４　新生产汽车进行第１４章规定的检测试验。
１０５　在用汽车进行第１５章规定的检测试验。

１１　汽车型式核准

１１１　总则
安装在汽车上的发动机应是已按本标准第Ｉ部分核准批准的机型。凡是可能影响排气烟度排放的

部件，在设计、制造及装配方面，均应保证发动机在正常使用中，即使受到可能遭遇的振动时，仍

能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本标准要求向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核准申请。

１１２　关于冷启动装置的技术要求
１１２１　冷启动装置在设计和结构方面，应保证在发动机正常运转时，该装置不再起作用。
１１２２　若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１１２１的规定不再适用。
１１２２１　当按附录Ｃ的规程测量时，冷启动装置起作用，而发动机在稳定转速下所排气体的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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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系数在表１规定的限值以内。
１１２２２　若保持冷启动装置起作用，则会导致发动机在合理的时间内停机。
１１３　安装

发动机的安装应符合与发动机的型式核准有关的下列限制方面：

进气阻力应不超过型式核准批准的发动机的进气阻力；

排气背压应不超过型式核准批准发动机的排气背压；

排气系统容积变化在型式核准批准发动机的±４０％范围内；
飞轮和变速器组合的惯性矩，与型式核准批准发动机的飞轮和变速器组合的惯性矩之差，在

±１５％范围内。
１１４　关于排气烟度排放的技术要求
１１４１　提交核准的汽车车型申报文件中应包括装用的发动机机型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的限值。
１１４２　对于污染物排放符合ＧＢ１８３５２的压燃式轻型汽车，根据汽车制造厂的要求，也可按附录Ｄ
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将测得的光吸收系数作为该车型型式核准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的限

值。

１１５　试验燃料
试验可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市售燃料。如制造厂提出要求，也可用符合 ＧＢ／Ｔ１９１４７《车用柴

油》标准规定的燃油做试验，见附录Ｅ。
１１６　允许使用等效测量仪器

允许使用等效测量仪器，但是如果使用附录 Ｇ规定之外的仪器，则该仪器对该汽车的等效性应
予以证实。

１１７　型式核准申请
１１７１　对于车辆，就其安装已经型式核准压燃式发动机或其系族的发动机排气烟度排放，或者已
经型式核准燃气发动机或其系族的发动机的汽车排气烟度排放的型式核准申请，应由车辆制造厂提

出。

１１７２　应同时提供关于车型和与发动机相关的车辆部件的描述，所包括的内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Ａ规定。
１１７３　应同时提交一份发动机机型 （或发动机系族）的型式核准证书的复印件。

１２　车型更改和核准扩展

１２１　车型在附录Ａ中特性方面的每次更改，均应做出以下判断：
１２１１　认为所作的更改不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因而在通常情况下该汽车仍符合要求，或
１２１２　要求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提供进一步的试验报告。
１２２　由车辆制造厂向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车型更改和核准扩展的申请。

１３　生产一致性检查

汽车与已经汽车型式核准批准的车型的一致性验证，应依据附录 Ｂ中填写的各项内容。并在下
列条件下进行验证试验：

１３１　应将一辆其发动机未经磨合的汽车，按附录Ｄ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如果所测得的光吸
收系数不大于该汽车装用发动机型式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排放的限值加０５ｍ－１，则可
认为该汽车与核准的车型一致。否则应进行附录 Ｃ规定的全负荷稳定转速试验，其测量结果不应大
于表１规定的限值。
１３２　试验可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市售燃料。如制造厂提出要求，也可用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４７《车用柴
油》标准规定的燃油做试验，见附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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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新生产汽车检测

对新生产汽车，应按附录Ｄ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测得的光吸收系数不应大于该汽车装用
发动机型式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排放的限值加０５ｍ－１。汽车制造厂应确保新生产汽车
满足该要求，否则不得出厂。检测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燃料。

１５　在用汽车检测

按本标准规定经型式核准批准车型的在用汽车检测，按第２３条规定进行。检测应采用符合国家
标准的商品燃料。

第Ⅲ部分　装用未单独进行发动机型式核准的压燃式
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控制要求

１６　适用于第Ⅲ部分的定义

１６１　汽车型式核准试验
就未单独进行发动机型式核准的某一车型进行的核准试验。

１６２　车型
在附录Ａ规定的那些汽车和发动机基本特征方面无差异的同一类机动车。

１７　试验分类

１７１　试验分汽车型式核准试验和生产一致性检查、新生产汽车和在用汽车检测试验。
１７２　汽车型式核准试验，制造厂应提交一辆该厂生产的有代表性的汽车，进行第１８章规定的试
验。

１７３　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从已经本标准汽车型式核准批准的成批生产的汽车中任意抽取一辆，
进行第２０章规定的试验。
１７４　新生产汽车进行第２１章规定的检测试验。
１７５　在用汽车进行第２２章规定的检测试验。

１８　汽车型式核准

１８１　总则
凡是可能影响排气烟度排放的部件，在设计制造及装配方面，均应保证汽车在正常使用中，即

使受到可能遭遇的振动时，仍能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按本标准要求向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型式

核准申请。

１８２　关于冷启动装置的技术要求
１８２１　冷启动装置在设计和结构方面，应保证在发动机正常运转时，该装置不再起作用。
１８２２　若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则１８２１的规定不再适用。

———当按附录Ｃ规定的规程测量时，冷启动装置起作用，而发动机在稳定转速下所排气体的光
吸收系数在表１规定的限值以内。

———若保持冷启动装置起作用，则会导致发动机在合理的时间内停机。

１８３　关于排气烟度排放的技术要求
１８３１　提交核准的汽车的排气烟度排放，应按附录Ｃ和附录Ｄ所述的、分别对应于稳定转速和自
由加速试验的两种方法进行试验。提交核准汽车的发动机的功率，应在Ｃ３１５规定的允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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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可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市售燃料。如制造厂提出要求，也可用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４７《车用柴油》标
准规定的燃油做试验，见附录Ｅ。
１８３２　按附录Ｃ所述方法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测量值，应不大于表１规定的限值。按附录 Ｄ所
述方法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应按Ｄ３规定的方法确定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的校正值，该值即
为批准的该车型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

１８３３　对于装用涡轮增压器的发动机的汽车，其自由加速试验测得的光吸收系数应满足排放限值。
该限值是表１规定的、在稳定转速试验中测得的最大光吸收系数对应的名义流量所规定的限值，再
加０５ｍ－１。
１８３４　对于污染物排放符合ＧＢ１８３５２的压燃式轻型汽车，应按附录Ｄ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
将测得的光吸收系数值作为该车型型式核准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

１８４　允许使用等效测量仪器
允许使用等效测量仪器，但是如果使用附录 Ｇ规定之外的仪器，则该仪器对该汽车的等效性应

予以证实。

１８５　型式核准的申请
１８５１　就安装未经型式核准压燃式发动机或其系族的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以及未经
型式核准燃气发动机或其系族的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所进行的车辆型式核准申请，应由

车辆制造厂提出。

１８５２　应同时提供关于车型，与发动机相关的车辆部件，以及发动机机型或发动机系族 （如适

用）的描述，所包括的内容应按本标准附录Ａ规定。
１８５３　应向负责进行型式核准检验的检验机构，提交一台符合附录Ａ描述的车型特性的汽车，完
成本标准规定的检验内容。检验机构应对检验合格的汽车出具检验报告，并提交给排放型式核准主

管部门。

１９　车型更改和核准扩展

１９１　车型或部件在附录Ａ中特性方面的每次更改，均应做出以下判断：
１９１１　认为所作的更改不会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因而该汽车仍符合要求，或
１９１２　要求负责进行试验的检验机构提供进一步的试验报告。
１９２　由车辆制造厂向型式核准主管部门提出车型更改和核准扩展的申请。

２０　生产一致性检查

汽车与汽车型式核准批准车型的一致性检查验证，应依据附录 Ｂ中填写的各项内容。并在下列
条件下进行验证试验：

２０１　应将一辆其发动机未经磨合的汽车，按附录Ｄ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如果所测得的光吸
收系数不大于该汽车型式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试验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加０５ｍ－１，则可认为该汽车与
核准的车型一致。否则应进行附录Ｃ规定的全负荷稳定转速试验，其测量结果不应大于表１规定的
限值。

２０２　试验可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市售燃料。如制造厂提出要求，也可用符合ＧＢ／Ｔ１９１４７《车用柴
油》标准规定的燃油做试验，见附录Ｅ。

２１　新生产汽车检测

对新生产汽车，应按附录Ｄ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所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不应大于该汽
车型式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加０５ｍ－１。汽车制造厂应确保新生产汽车满足该要
求，否则不得出厂。检测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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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在用汽车检测

按本标准规定经型式核准批准车型的在用汽车，按第２３条规定进行。检测应采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商品燃料。

第Ⅳ部分　在用汽车的排气烟度排放控制要求

２３　对于本标准实施后生产的在用汽车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按本标准规定经型式核准批准车型生产的在用汽车，应按附录Ｉ的要求进
行自由加速试验，所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不应大于车型核准批准的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限值，

再加０５ｍ－１。

２４　对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生产的在用汽车

自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起至本标准实施之日生产的汽车，应按附录Ｉ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所
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不应大于以下数值：

———自然吸气式：２５ｍ－１；
———涡轮增压式：３０ｍ－１。

２５　对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日前生产的在用汽车

２５１　自１９９５年７月１日起至２００１年９月３０日期间生产的在用汽车，应按本标准附录Ｋ的要求进
行自由加速试验，所测得的烟度值应不大于４５Ｒｂ。
２５２　自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以前生产的在用汽车，应按本标准附录 Ｋ的要求进行自由加速试验，所
测得的烟度值应不大于５０Ｒｂ。

２６　在用汽车的排放监控

２６１　自本标准的实施之日起，压燃式发动机在用汽车排放监控，采用本标准规定的排气烟度排放
限值及测量方法。在机动车保有量大、污染严重的地区，可采用本标准附录 Ｊ中所规定的加载减速
工况法。在用汽车的排放监控也可采用目测法，对高排放汽车进行筛选，由具有资格的人员进行。

２６２　各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在用汽车排放监控方案，选择自由加速
法或加载减速工况法中的一种方法作为在用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对于同一车型的在用汽

车实施排放监控或环保定期检测时不得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法。

２６３　采用加载减速工况法的地区，应制定地方排气烟度排放限值，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
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后实施。加载减速法排气烟度排放限值确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由国务院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２７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的实施日期为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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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规范性附录）

汽车和发动机的基本特征及与试验相关的资料１），２）

Ａ０　汽车概况

Ａ０１　生产企业：
Ａ０２　车型和商标：
Ａ０３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Ａ０４　发动机型式：

Ａ１　发动机概况

Ａ１１　生产企业： （２）
Ａ１２　发动机型号和商标： （４）
Ａ１３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２）
Ａ１４　机型 （一种或多种）： （１）
Ａ１５　工作循环：四冲程／二冲程／其他３） （１）
Ａ１６　缸径： ｍｍ （１）
Ａ１７　行程： ｍｍ （１）
Ａ１８　气缸工作容积： ｃｍ３ （１）
Ａ１９　气缸数、气缸排列形式和发火顺序： （１）
Ａ１１０　燃烧系统概况： （１）
Ａ１１１　燃烧室和活塞顶部图： （３）
Ａ１１２　压缩比４）： （３）
Ａ１１３　进排气道的最小截面积４）： ｃｍ２ （３）

Ａ２　冷却系统：液冷／风冷３）

Ａ２１　液冷系统特征
Ａ２１１　液体性质： （３）
Ａ２１２　循环泵：概况、制造厂及型式３） （３）
Ａ２１３　散热器／风扇系统概况： （３）
Ａ２１４　传动比３） （３）
Ａ２１５　出口处最高温度４）： ℃ （３）
Ａ２２　风冷系统特性
Ａ２２１　风机系统：特性、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２２２　传动比３） （３）
Ａ２２３　温度调节系统简要描述：有／无３） （３）

１）如系非常规型发动机和系统，制造厂应提供与这些项目相当的明细栏。

２）对于待核准机型的代表发动机，应提供一套完整的数据。对于更改的发动机，只需提供与原机不同的数据。

３）划去不适用者。

４）注明公差。

０１



ＧＢ ３８４７ ２００５

Ａ２２４　气道概况： （３）
Ａ２２５　特征位置处最高温度５）： ℃ （３）

Ａ３　进气系统和燃油供给系统

Ａ３１　进气系统
Ａ３１１　描述进气系统及其附件 （加热装置、进气消声器、空气滤清器等）并提供示意图，如在

汽车上或试验台架上进行的试验使用由汽车制造厂提供的完整系统，应说明厂家及型式。 （３）
Ａ３１２　特征位置 （规定的测量位置）处允许的最大进气阻力４），５）： ｋＰａ （３）
Ａ３２　增压器：有／无３） （１）
Ａ３２１　增压器系统概况： （３）
Ａ３２２　特性、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３２３　进气中冷器出口处最高温度４），５）： ℃ （３）
Ａ３３　喷射系统
Ａ３３１　低压部分
Ａ３３１１　燃油供给
Ａ３３１２　压力特征、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３３２　高压部分
Ａ３３２１　喷射系统概况：
Ａ３３２１１　喷油泵：概况、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３３２１２　最大供油量状态下发动机转速 ｒ／ｍｉｎ时每循环供油量 ｍｍ３，或供油
特性曲线３），４），５）： （３）
说明测量方法，在发动机上／在油泵试验台上３）：

如果使用增压压力控制装置，则需说明供油特性以及增压压力与发动机转速的关系。

Ａ３３２１３　静态喷油正时４），５）： （３）
Ａ３３２１４　自动喷油提前范围４）： （３）
Ａ３３３　高压喷油管
Ａ３３３１　长度４），５）： ｍｍ （３）
Ａ３３３２　内径４），５）： ｍｍ （３）
Ａ３３４　喷油器
Ａ３３４１　制造厂 （３）
Ａ３３４２　型式： （３）
Ａ３３４３　开启压力４）： ｍＰａ （３）
Ａ３３５　调速器
Ａ３３５１　调速器系统概况、制造厂及型式
Ａ３３５２　全负荷下开始减油的转速４），５） ｒ／ｍｉｎ（最高额定转速） （３）
Ａ３３５３　最高无负荷转速４），５）： ｒ／ｍｉｎ （３）
Ａ３３５４　怠速转速４），５）： ｒ／ｍｉｎ （３）
Ａ３３６　电控单元：有／无３）

Ａ３３６１　制造厂： （３）

３）划去不适用者。

４）注明公差。

５）注明范围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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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３３６２　系统说明： （３）
Ａ３４　冷启动系统

概况、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３５　附加消烟装置 （如果有，且未包含在别的项目中）

特性概况： （３）

Ａ４　气阀正时

气阀最大升程及以上止点为基准的开启、关闭角度 （名义值）４），５）： （３）

Ａ５　排气系统３）

Ａ５１　如试验中使用了发动机或汽车制造厂提供的整套装置，该排气装置的概况 最大

净功率时的背压及测量位置 ｋＰａ
标明排气系统的有效容积４），５）： ｃｍ３ （３）

Ａ５２　若使用试验台架装备，说明最大净功率时背压及测量位置 ｋＰａ （３）
标明排气系统的有效容积４），５）： ｃｍ３

Ａ６　润滑系统

Ａ６１　系统概况 （３）
Ａ６２　循环泵：有／无３）

概况、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６３　机油冷却器：有／无３）

概况、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６４　与燃油混合：是／否３）

（润滑油／燃油之比） （３）

Ａ７　污染控制装置

Ａ７１　附加的污染控制装置３） （如有，而且没有包括在其它项目则填） （３）
Ａ７１１　催化转化器 有／无３）；型号及制造厂： （３）
Ａ７１１１　催化转化器及其催化单元数量： （３）
Ａ７１１２　催化转化器的尺寸、形状和体积： （３）
Ａ７１１３　催化转化器的作用形式： （３）
Ａ７１１４　贵金属总含量： ｇ （３）
Ａ７１１５　相对浓度： （３）
Ａ７１１６　载体 （结构和材料）： （３）
Ａ７１１７　孔密度： 孔／平方英寸 （３）
Ａ７１１８　催化转化器壳体的形式：
Ａ７１１９　催化转化器的位置 （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３）
Ａ７１２　废气再循环装置ＥＧＲ，有／无３）；型号及制造厂： （３）
Ａ７１２１　特征 （流量等）

Ａ７１３　微粒捕集器，有／无３）；型号及制造厂： （３）

３）划去不适用者。

４）注明公差。

５）注明范围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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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７１３１　微粒捕集器的尺寸、形状和容量： （３）
Ａ７１３２　微粒捕集器的形式和结构： （３）
Ａ７１３３　微粒捕集器的位置 （在排气系统中的位置和基准距离）： （３）
Ａ７１３４　再生系统或再生方法，说明和／或图纸 （３）
Ａ７１４　其它系统 （说明和工作原理）： （３）

Ａ８　由发动机驱动的其他辅件

Ａ８１　除风扇外，发动机在台架上运转所必须的辅件特性描述、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８１１　发电机／交流发电机：有／无３） （４）
Ａ８１２　其他３） （３）
Ａ８２　在汽车上进行试验时参与工作的附加辅件，说明其特性、制造厂及型式 （４）
Ａ８３　变速器

空挡时飞轮及变速器总成的惯性距５） （３）
或对于扭矩变送器，其概况、制造厂及型式 （３）

Ａ９　发动机性能 （制造厂申报的）

Ａ９１　怠速转速４）： ｒ／ｍｉｎ （３）
Ａ９２　最高额定转速４）： ｒ／ｍｉｎ （３）
Ａ９３　最低额定转速４）： ｒ／ｍｉｎ （３）
Ａ９４　发动机在台架上的最大净扭矩４）： Ｎｍ在 ｒ／ｍｉｎ时
Ａ９５　发动机在台架上的最大净功率４）： ｋＷ在 ｒ／ｍｉｎ时风扇
吸收的功率： ｋＷ
Ａ９５１　台架试验

在Ｃ２２提及的测量点下的额定功率应列于表Ａ１中。
表Ａ１　提交车 （机）型试验的发动机／汽车２）的额定转速和功率

（转速应经试验部门同意）

测量点１） 发动机转速 （ｎ）／
（ｒ／ｍｉｎ）

功率２） （Ｐ）／
ｋＷ

１）见Ｃ２２
２）按ＧＢ／Ｔ１７６９２的净功率

３）划去不适用者。

４）注明公差。

５）注明范围 （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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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试验结果报告

Ｂ１　汽车的商品名称与商标１）：

Ｂ２　发动机的商品名称与商标：
Ｂ３　车型１）：

Ｂ４　机型：
Ｂ５　制造厂名称与地址：
Ｂ６　制造厂代理人 （若有）的名称和地址：

Ｂ７　汽车／发动机提交核准试验的日期２）：

Ｂ８　负责进行核准试验的检验机构：
Ｂ９　检验机构签发报告的日期：
Ｂ１０　检验机构签发报告的编号：
Ｂ１１　试验结果
Ｂ１１１　烟度
Ｂ１１１１　稳定转速试验：汽车在底盘测功机上试验或发动机在试验台架上试验２）

表Ｂ１　稳定转速试验光吸收系数测量结果

测量点
发动机转速ｎ／
（ｒ／ｍｉｎ）

功率Ｐ／
ｋＷ

名义流量Ｇ／
（Ｌ／ｓ）

测得的光吸收系数ｋ值／
ｍ－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试验用油牌号：

当发动机型式核准试验时，试验中风扇吸收的功率１）： ｋＷ
Ｂ１１１２　自由加速试验
Ｂ１１１２１　根据附录Ｄ的发动机 （或汽车）试验１）

表Ｂ２　自由加速试验光吸收系数测量结果

最大转速百分数１） 指定转速下最大

扭矩的百分数１）

测得的光吸收系数ｋ值／
ｍ－１

校正的光吸收系数ｋ值／
ｍ－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１００ ８０
９０ ８０

１）更低的值可以由制造厂按６３４指定。

１）根据要求核准的型式填写或填上 “不适用”。

２）划去不适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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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１１２２　依据第Ⅰ部分的发动机试验，或依据第Ⅲ部分的汽车试验１）

校正光吸收系数ｋ值： ｍ－１

自由加速试验的起始转速： ｒ／ｍｉｎ
Ｂ１１２　申报的最大净功率１） ｋＷ，在 ｒ／ｍｉｎ时。
Ｂ１２　不透光烟度计的生产厂和型号：
Ｂ１３　发动机的主要特性

发动机冲程：四冲程／二冲程２）

气缸数及布置：

气缸工作容积： ｃｍ３

燃油供给：直接喷射／间接喷射２）

增压装置：有／无２）

Ｂ１４　核准扩展的理由：
Ｂ１５　地点：
Ｂ１６　日期：

１）根据要求核准的型式填写或填上 “不适用”。

２）划去不适用的部分。

Ｂ１７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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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全负荷稳定转速试验　不透光烟度法

Ｃ１　引言

Ｃ１１　本附录规定了在全负荷曲线上不同稳定转速下测定排气烟度排放的方法。
Ｃ１２　本试验既可以在发动机上也可以在汽车上进行。

Ｃ２　测量原则

Ｃ２１　应在发动机全负荷稳定转速下测量发动机排气的光吸收系数值。
Ｃ２２　要进行足够数量转速工况点测量，其范围在最高额定转速和最低额定转速之间且适当分布，
其中测点必须包含最大功率转速和最大扭矩转速。

Ｃ３　试验条件

Ｃ３１　汽车或发动机
Ｃ３１１　提交的发动机或汽车，其技术状况应良好，发动机应已经磨合。
Ｃ３１２　发动机试验时应带有附录Ａ规定的装备。
Ｃ３１３　发动机的调整应按制造厂的规定，并如附录Ａ所示。
Ｃ３１４　在进行发动机试验时，发动机功率应按ＧＢ／Ｔ１７６９２的规定测定，并采用Ｃ３１５规定的
允差。在进行汽车试验时，应确认燃油流量不小于制造厂规定的值。

Ｃ３１５　在台架上作全负荷稳定转速试验时，所测得的发动机功率可以与制造厂规定的功率有如
下差别：

最大功率点：±２％
其他测量点：＋６％

－２％
Ｃ３１６　排气装置上不得有任何可能使发动机排气稀释的孔隙。如果发动机有几个排气出口，则
应将这些出口连接到一个单一的出口上，以便测量光吸收系数。

Ｃ３１７　发动机应处于制造厂规定的正常工作状态，尤其是冷却液和机油，均应处于制造厂规定
的正常温度。

Ｃ３２　燃油
试验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燃料，也允许制造厂提出用基准燃油作试验，见附录Ｅ。

Ｃ３３　实验室
Ｃ３３１　应测量发动机进气口处空气１）的热力学温度Ｔ，单位为开 ［尔文］（Ｋ），测量点在空气滤
清器进口点上游０１５ｍ以内，如没有用空气滤清器，则在进气管口上游０１５ｍ以内，并应测量干
空气压力Ｐｓ，单位为千帕斯卡 （ｋＰａ），并且按ＧＢ／Ｔ１７６９２—１９９９第５４２１条的规定确定大气系数
ｆａ，此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Ｃ３３１１　自然吸气和机械增压发动机：

ｆａ ＝
９９
Ｐ( )
ｓ
× Ｔ( )２９８

０７

１）试验可在空调试验间内进行，其大气条件是可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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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３３１２　涡轮增压发动机，无论带进气冷却与否：

ｆａ ＝
９９
Ｐ( )
ｓ

０７
× Ｔ( )２９８

１５

Ｃ３３２　如参数ｆａ满足０９８≤ｆａ≤１０２，则认为试验有效。
Ｃ３４　取样和测量仪器

排气的光吸收系数应使用不透光烟度计测量，不透光烟度计应满足附录 Ｇ规定的条件，其安装
应符合附录Ｈ的规定。

Ｃ４　光吸收系数的评定

Ｃ４１　对于按上述Ｃ２２测定的各个发动机转速工况的排气光吸收系数，每一个都应根据下列公
式计算名义气体流量：

对于二冲程发动机：Ｇ（二冲程） ＝Ｖｎ／６０
对于四冲程发动机：Ｇ（四冲程） ＝Ｖｎ／１２０

式中：Ｇ（二冲程）、Ｇ（四冲程）——— 名义气体流量，Ｌ／ｓ；
Ｖ———发动机气缸容积，Ｌ；
ｎ———发动机转速，ｒ／ｍｉｎ。

Ｃ４２　名义气体流量值若不是表１中给出的数值，则适用的限值应根据比例原则用插入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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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Ｄ
（规范性附录）

自由加速试验　不透光烟度法

Ｄ１　试验条件

Ｄ１１　试验应在安装于试验台架的发动机或汽车上进行。
Ｄ１１１　如果在台架上进行发动机试验，则应在全负荷稳定转速下测定排气光吸收系数的试验后
尽快进行。特别是冷却液和机油应达到制造厂规定的正常温度。

Ｄ１１２　如果试验在静止的汽车上进行，则应首先通过道路行驶或动态试验，使发动机进入正常
工作状态，并应在此热机过程完成之后尽快进行试验。

Ｄ１２　试验前不应长时间怠速，以免燃烧室温度降低或积污。
Ｄ１３　Ｃ３１、Ｃ３２和Ｃ３３规定的试验条件适用于本试验。但对于生产一致性检查和新生产汽
车检测，发动机是未经磨合。

Ｄ１４　Ｃ３４规定的关于取样和测量仪器的条件亦适用本试验。
Ｄ１５　试验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燃料，也允许制造厂提出用基准燃油作试验，见附录Ｅ。

Ｄ２　试验方法

Ｄ２１　进行自由加速试验的发动机必须达到其规定的最高额定转速和最大额定功率。
Ｄ２２　在制造厂的要求下，对于降低额定转速和额定功率的发动机，应以五组以上的其他功率／转
速组合进行测量，以组成一个矩阵，该矩阵覆盖第Ⅰ部分６３４中允许的、适用于机型更改的转速
和功率范围。在此情况下，也应在发动机的这些其他额定点下测定其稳态烟度，采用附录 Ｃ中叙述
的方法，以便按Ｄ３对自由加速试验排气光吸收系数进行校正。这些测量值应记录在附录Ｂ的表Ｂ２
中。

图Ｄ１所示为矩阵的六个可能的测量点，以及每个点控制的功率和转速范围。
图中每一测量点分管该点左下方的功率和转速区域，并且是该区域内发动机任何一个额定值的

测量点。例如：位于９０％全负荷线及１００％最大额定转速交点的测量点 “Ａ”，该点的测量结果适用
于图中ＡＢＣＤ所包围的额定功率／转速区域。

图 Ｄ１

表Ｄ１

序号
最大额定转速

（％）
该转速下最大扭矩

（％）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２ ９０ １００

３ １００ ９０

４ ９０ ９０

５ １００ ８０

６ ９０ ８０

Ｄ２３　如果在台架上进行试验，发动机应与测功机脱开，由被驱动的旋转部件 （空挡下）或由与

上述部件大致相当的惯量代替 （见Ａ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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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２４　如果在汽车上进行试验，换挡操纵件应置于空挡位置，发动机和变速箱之间的传动件应啮
合。

Ｄ２５　在发动机怠速下，迅速地操作油门执行器，使喷油泵在最短时间内供给最大油量。在发动
机达到调速器允许的最大转速前，保持此位置。一旦达到最大转速，立即松开油门执行器，使发动

机恢复至怠速。

Ｄ２６　上述Ｄ２５所述操作过程应至少重复６次，以便吹净排气系统，并便于对仪器做必要的调
整。应观察每次连续加速中不透光烟度计的最大读数值，直至得到稳定值为止。不必读取每次加速

后发动机怠速工况下的读数值。如读数值连续四次均在０２５ｍ－１的带宽内，并且没有连续下降趋势，
则应认为读数值是稳定的。所记录的光吸收系数ＸＭ应为这四个数值的算术平均值。
Ｄ２７　对于装有增压器的发动机，应满足下列特殊要求：
Ｄ２７１　如果发动机所装增压器是与发动机机械联结或由发动机机械驱动，并且能够与发动机脱
开的，则应进行两完整的初选自由加速试验测量循环，即一次接合增压器，另一次脱开增压器，应

记录两次测量结果，取较高值。

Ｄ２７２　如果发动机有几个排气出口，则试验时应将所有出口连接到一个适当的装置上，保证气
体混合，最后从单一孔口排出，但自由加速试验也可以在每个排气口上进行。此时，用于计算校正

吸收系数的数值，应为每一排气口测得值的算术平均值，且只有当所测得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不

超过０１５ｍ－１时，才认为试验是有效的。

Ｄ３　光吸收系数校正值的确定

本方法适用于车 （机）型核准时自由加速光吸收系数值的校正，其稳定转速的排气光吸收系数

已经测定。

Ｄ３１　符号
ＸＭ———按Ｄ２规定测得的自由加速试验排气光吸收系数值。
ＸＬ———自由加速试验排气光吸收系数之校正值。
ＳＭ———稳定转速试验 （Ｃ２１）下测得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值中，最接近名义流量所对应的规定限

值的实测光吸收系数值。

ＳＬ———Ｃ４２中与实测的ＳＭ所对应的相同名义流量下规定的排气光吸收系数值。
Ｄ３２　光吸收系数用ｍ－１表示，校正值ＸＬ由下列两个表达式中的较小者给出：

ＸＬ ＝
ＳＬ
ＳＭ
×ＸＭ或ＸＬ ＝ＸＭ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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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Ｅ
（规范性附录）

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用基准燃油的技术要求

汽车与发动机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用基准燃油的技术要求等同采用 ＧＢ／Ｔ１９１４７—２００３
《车用柴油》标准中的技术要求，见表Ｅ１。

表Ｅ１　型式核准和生产一致性检查试验用基准燃油的技术要求

项　　目 １０号 ５号 ０号 －１０号－２０号－３５号－５０号 试验方法

氧化安定性

总不溶物ａ／（ｍｇ／１００ｍｌ） 不大于
２５ ＳＨ／Ｔ０１７５

硫 （质量分数）ｂ （％） 不大于 ００５ ＧＢ／Ｔ３８０
１０％蒸余物残炭 （质量分数）ｃ（％）

不大于
０３ ＧＢ／Ｔ２６８

灰分 （质量分数）（％） 不大于 ００１ ＧＢ／Ｔ５０８

铜片腐蚀 （５０℃，３ｈ）／级 不大于 １ ＧＢ／Ｔ５０９６

水分 （体积分数）ｄ （％） 不大于 痕迹 ＧＢ／Ｔ２６０

机械杂质ｄ 无 ＧＢ／Ｔ５１１

润滑性

磨痕直径 （６０℃）ｅ／μｍ 不大于
４６０ ＩＳＯ１２１５６－１

运动粘度 （２０℃）／（ｍｍ２／ｓ） ３０～８０
２５～
８０

１８～７０ ＧＢ／Ｔ２６５

凝点／℃ 不高于 １０ ５ ０ －１０ －２０ －３５ －５０ ＧＢ／Ｔ５１０

冷滤点，／℃ 不高于 １２ ８ ４ －５ －１４ －２９ －４４ ＳＨ／Ｔ０２４８

闪点 （闭口）／℃ 不低于 ５５ ５０ ４５ ＧＢ／Ｔ２６１

着火性 （需满足下列要求之一）

十六烷值 不小于

或十六烷指数 不小于

　

４９
４６
　

４６
４６
　

４５
４３
　

ＧＢ／Ｔ３８６
ＧＢ／Ｔ１１１３９
ＳＨ／Ｔ０６９４

馏程：

　５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９０％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９５％回收温度／℃ 不高于

３００
３５５
３６５

ＧＢ／Ｔ６５３６

　

密度 （２０℃）／（ｋｇ／ｍ３） ８２０～８６０ ８００～８４０
ＧＢ／Ｔ１８８４
ＧＢ／Ｔ１８８５

ａ为出厂保证项目，每月应检测一次。在原油性质变化，加工工艺条件改变，调和比例变化及检修开工后等情况
下应及时检验。

ｂ可用ＧＢ／Ｔ１１１３１、ＧＢ／Ｔ１１１４０、ＧＢ／Ｔ１２７００、ＧＢ／Ｔ１７０４０和 ＳＨ／Ｔ０６８９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 ＧＢ／Ｔ
３８０方法仲裁。

ｃ可用ＧＢ／Ｔ１７１４４方法测定。结果有争议时，以ＧＢ／Ｔ２６８方法为准。若柴油中含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及
其它性能添加剂时，１０％蒸余物残炭的测定，必须用不加硝酸酯和其它性能添加剂的基础燃料进行。柴油中是
否含有硝酸酯型十六烷值改进剂的检验方法见附录Ａ。

ｄ可用目测法，即将试样注入１００ｍｌ玻璃量筒中，在室温 （２０℃±５℃）下观察，应当透明，没有悬浮和沉降的水
分及机械杂质。结果有争议时，按ＧＢ／Ｔ２６０或ＧＢ／Ｔ５１１测定。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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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Ｆ
（规范性附录）

型式核准证书

根据本标准的规定，对下列车辆／独立技术总成 （发动机型式／发动机系族／部件）１）给予型式核
准／型式核准扩展的批准１）。

型式核准号： 型式核准扩展号：

Ｆ１　概述
Ｆ１１　车辆／独立技术总成／部件１）的商标：

Ｆ１２　车辆／独立技术总成／部件１）的生产企业名称：

Ｆ１３　车辆／独立技术总成／部件１）的型号：

Ｆ１４　车辆类别：
Ｆ１５　发动机类别：柴油机／燃用ＮＧ／燃用ＬＰＧ／燃用乙醇１）

Ｆ１６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Ｆ２　简述：见附件ＦＡ１：
Ｆ３　负责进行试验的检测机构：
Ｆ４　试验报告日期：
Ｆ５　试验报告编号：
Ｆ６　型式核准扩展的根据：
Ｆ７　备注 （如有）：见附件：

Ｆ８　地点：
Ｆ９　日期：
Ｆ１０　签章：
Ｆ１１　型式核准申报资料清单：

１）划掉不适用者。

附　件　ＦＡ
（规范性附件）

型式核准证书附件

关于车辆／独立技术总成／部件１）的型式核准，型式核准证书编号：

ＦＡ１　简述
ＦＡ１１　车辆的型式核准需填写以下内容 （如适用）：

ＦＡ１１１　生产企业和商标：
ＦＡ１１２　型号及商业描述 （包括各种变型）：

ＦＡ１１３　标注在发动机上的制造代码：
ＦＡ１１４　车辆类别 （如适用）：

ＦＡ１１５　发动机类别：柴油机／燃用ＮＧ／燃用ＬＰＧ／燃用乙醇１）

ＦＡ１１６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ＦＡ１２　如果第ＦＡ１１条所述发动机已作为独立技术总成获得了型式核准，应填写以下内容：
ＦＡ１２１　发动机型式／发动机系族型式核准号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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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１３　作为独立技术总成型式核准的发动机／发动机系族１）应填写以下内容 （发动机在车辆上安装

考虑的条件）：

ＦＡ１３１　最大进气负压： ｋＰａ
ＦＡ１３２　最大允许背压： ｋＰａ
ＦＡ１３３　排气系统容积： ｃｍ３

ＦＡ１３４　发动机运转所需辅件的吸收功率：
ＦＡ１３４１　怠速： ｋＷ；低速： ｋＷ；高速： ｋＷ；

转速Ａ： ｋＷ；转速Ｂ： ｋＷ；转速Ｃ： ｋＷ；
基准转速： ｋＷ

ＦＡ１３５　使用上的限制 （如有）：

ＦＡ１４　发动机／源机１）的排放：

ＦＡ１４１　依据第Ⅰ部分的发动机试验，或依据第Ⅲ部分的汽车试验１）

校正光吸收系数ｋ值： ｍ－１

自由加速试验的起始转速： ｒ／ｍｉｎ
ＦＡ２　备注 （如有）

１）划掉不适用者。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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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Ｇ
（规范性附录）

不透光烟度计的特性

Ｇ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附录Ｃ和附录Ｄ所述试验中使用的不透光烟度计需满足的条件。

Ｇ２　不透光烟度计的基本技术要求

Ｇ２１　被测气体应封闭在一个内表面不反光的容器内。
Ｇ２２　确定通过气体的光通道的有效长度时，应考虑保护光源和光电池的器件可能产生的影响。
有效长度应在仪器上标明。

Ｇ２３　不透光烟度计的显示仪表应有两种计量单位，一种为绝对光吸收系数单位，从０到趋于
∞ （ｍ－１）；另一种为不透光度的线性分度单位，从０到１００％。两种计量单位的量程，均应以光全
通过时为０，全遮挡时为满量程。

Ｇ３　结构要求

Ｇ３１　总则
烟度计的设计应保证在稳定转速工况下，充入烟室内的烟气，其不透光的程度是均匀的。

Ｇ３２　烟室和不透光烟度计外壳
Ｇ３２１　由于内部反射或漫射作用产生的漫反射光对光电池的影响应减小到最低程度，亦即可用
无光泽的黑色装饰内表面，并采用合适的总体布置。

Ｇ３２２　其光学特性应为：当烟室充满光吸收系数接近１７ｍ－１的烟气时，反射和漫射的综合作用
应不超过线性分度的一个单位。

Ｇ３３　光源
光源应为色温在２８００～３２５０Ｋ范围的白炽灯，或光谱峰值在５５０ｎｍ至５７０ｎｍ的绿色发光二极

管。应采取措施保护光源不受烟碳的影响，该措施不应使光通道的有效长度超出制造厂规定的范围。

Ｇ３４　接收器
Ｇ３４１　接收器应由光电池组成，其光谱响应曲线应类似于人眼的光适应曲线。最大响应在５５０～
５７０ｎｍ，在波长小于４３０ｎｍ或超过６８０ｎｍ时，其响应应小于该最大响应的４％。
Ｇ３４２　包括显示仪表的测量电路，应保证在光电池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光电池的输出电流与所
接收的光强度成线性关系。

Ｇ３５　测量刻度
Ｇ３５１　光吸收系数 ｋ应按公式 ＝０×ｅ

－ｋＬ计算，式中 Ｌ为通过被测气体的光通道的有效长度，

０为入射光通量，而为出射光通量。当不透光烟度计的光通道有效长度Ｌ不能从其几何形状直接
确定时，应用下述方法确定：

———用Ｇ４所述方法；或
———通过与另一台有效长度已知的不透光烟度计对比。

Ｇ３５２　不透光度０～１００％与光吸收系数ｋ之间的关系由下列公式给出：

ｋ＝－１Ｌｌｏｇｅ１－
Ｎ( )１００

式中：Ｎ———不透光度读数，％；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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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相应的光吸收系数值。
Ｇ３５３　不透光烟度计显示仪表应保证光吸收系数为１７ｍ－１时，其读数准确度为００２５ｍ－１。
Ｇ３６　测量仪器的调整和标定
Ｇ３６１　光电池和显示仪表的电路应是可调的，以便在光束通过充满清洁空气的烟室，或通过具
有相同特性的腔室时，可将指针重调至零位。

Ｇ３６２　当关掉灯泡时，无论测量电路处于断开或接通状态，光吸收系数的读数应为趋于∞ｍ－１，
而当测量电路重新接通时，读数仍应保持在趋于∞ｍ－１。
Ｇ３６３　应将一片遮光屏放置在烟室中进行中间检查，此遮光屏代表一种光吸收系数 ｋ已知的气
体，ｋ值在１６～１８ｍ－１，按Ｇ３５１所述方法测定。ｋ值必须已知，其精度在００２５ｍ－１以内。本检
查在于校验当遮光屏插入光源和光电池之间时，不透光烟度计显示仪上的读数与此值相差不超过

００５ｍ－１。
Ｇ３７　不透光烟度计响应
Ｇ３７１　测量电路的响应时间应在０９～１１ｓ，即插入遮光屏使光电池全被遮住后，显示仪表指针
偏转到满刻度的９０％时所需要的时间。
Ｇ３７２　测量电路的阻尼应保证输入发生任何瞬变之后 （例如插入标定遮光屏），指针在线性刻度

上的最初偏摆，其超过最终稳定读数的幅度，应不大于该读数的４％。
Ｇ３７３　由于烟室中的物理现象而产生的不透光烟度计响应时间，是从气体进入烟室开始到完全
充满烟室为止所经历的时间，应不超过０４ｓ。
Ｇ３７４　这些规定仅适用于自由加速试验测量不透光度的不透光烟度计。
Ｇ３８　被测气体和清扫空气的压力
Ｇ３８１　烟室中排气的压力与大气压力之差应不超过７３５Ｐａ。
Ｇ３８２　对于光吸收系数为１７ｍ－１的气体，被测气体和清扫空气的压力波动引起的光吸收系数的
变化应不大于００５ｍ－１。
Ｇ３８３　不透光烟度计应装有合适的装置，以测量烟室中的压力。
Ｇ３８４　仪器制造厂应标明烟室中气体和清扫空气的压力波动极限。
Ｇ３９　被测气体的温度
Ｇ３９１　在测量时，烟室中各点的气体温度应在７０℃至不透光烟度计制造厂规定的最高温度之间，
这样，当烟室中充满光吸收系数为１７ｍ－１的气体时，在此温度范围内读数的变化将不超过０１ｍ－１。
Ｇ３９２　不透光烟度计应装有合适的装置，以测量烟室中的温度。

Ｇ４　不透光烟度计的光通道有效长度Ｌ

Ｇ４１　总则
Ｇ４１１　有些型式的不透光烟度计，在光源和光电池之间，或在保护光源和光电池的透明部件之
间的气体，其不透光度不是恒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效长度 Ｌ应等于具有均匀不透光度的气柱的
有效长度，该气柱对光的吸收程度与该气体正常地引入不透光烟度计时所获得的相同。

Ｇ４１２　光通道的有效长度可通过比较读数 Ｎ和 Ｎ０而得到，Ｎ是不透光烟度计正常工作时的读
数，Ｎ０是对不透光烟度计进行更改后，试验气体充满长度Ｌ０的柱腔而获得的读数。
Ｇ４１３　为确定由于零点漂移所需的修正，需要快速连续地读取用作比较的读数。
Ｇ４２　确定Ｌ的方法
Ｇ４２１　试验气体应为不透光度恒定的排气，或者是一种与排气比重相近的吸收光线的气体。
Ｇ４２２　应精确确定长度为Ｌ０的不透光烟度计柱腔，该柱腔能够均匀地充满试验气体，柱腔的两
端与光通道基本上成直角。其长度Ｌ０应和不透光烟度计的有效长度接近。
Ｇ４２３　应测量烟室中试验气体的平均温度。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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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４２４　必要时，可在取样管路中接入结构紧凑、具有足够容积的膨胀箱，以减弱脉动，膨胀箱
应尽可能靠近取样探头。也可以加装冷却器。但加装膨胀箱和冷却器不应过分干扰排气的成分。

Ｇ４２５　确定有效长度的试验时，应将试验样气交替通过正常工作的不透光烟度计以及 Ｇ４１２
所述更改后的相同仪表。

Ｇ４２５１　试验期间不透光烟度计的读数应用记录仪连续记录下来，记录仪的响应时间应等于或
小于不透光烟度计的响应时间。

Ｇ４２５２　不透光烟度计正常工作时，不透光度线性分度单位的读数为 Ｎ，气体平均温度为 Ｔ
（Ｋ）。
Ｇ４２５３　在已知长度为Ｌ０的柱腔中充满同样的试验气体，不透光度线性分度单位读数为Ｎ０，气
体平均温度为Ｔ０ （Ｋ）。
Ｇ４２６　有效长度为：

Ｌ＝Ｌ０×
Ｔ
Ｔ０
×
ｌｏｇ１－ Ｎ( )１００

ｌｏｇ１－
Ｎ０( )１００

Ｇ４２７　本试验应至少采用四种试验气体重复进行，这四种气体给出的线性分度单位读数应在
２０～８０之间均匀分布。
Ｇ４２８　不透光烟度计的有效长度Ｌ等于按Ｇ４２６所述方法对每种气体试验所求得的有效长度Ｌ
的算术平均值。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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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Ｈ
（规范性附录）

不透光烟度计的安装和使用

Ｈ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不透光烟度计的安装和使用，供附录Ｃ和附录Ｄ所述试验用。

Ｈ２　取样式不透光烟度计

Ｈ２１　稳定转速试验时的安装
Ｈ２１１　取样探头与排气管的横截面积之比应不小于００５。在排气管中探头开口处测得的背压应
不超过７３５Ｐａ。
Ｈ２１２　探头应是一根管子，其开口端向前并位于排气管或其延长管 （必要时）的轴线上。探头

应位于烟气分布大致均匀的断面上，为此，探头应尽可能放置在排气管的最下游，必要时放在延长

管上。设Ｄ为排气管开口处的直径，探头的端部应位于直管段取样点上游直管长度至少为６Ｄ，下游
直管长至少为３Ｄ。如果使用延长管，则接口处不允许有空气进入。
Ｈ２１３　排气管中的压力和取样管道中的压力降特性，应使探头的取样达到等动态取样的效果。
Ｈ２１４　必要时，可在取样管道中接入结构紧凑、有足够容积的膨胀箱以减弱脉动，膨胀箱应尽
可能地靠近探头。也可以加装冷却器。膨胀箱和冷却器的结构应不至于过度干扰排气的成分。

Ｈ２１５　可在排气管中安装蝶形阀或增加取样压力的其他手段，但应在取样探头下游至少３Ｄ处。
Ｈ２１６　探头、冷却装置、膨胀箱 （如果需要装用）和不透光烟度计之间的连接管应尽可能地短，

同时满足Ｇ３８和Ｇ３９中对压力和温度规定的要求。管路应从取样点倾斜向上至不透光烟度计，
且应避免会使碳烟积聚的急弯。如果不透光烟度计内未装旁通阀，则应在上游加装。

Ｈ２１７　试验期间应进行检查，以确保 Ｇ３８关于测量室中压力的要求，以及 Ｇ３９关于测量室
中温度的要求得以满足。

Ｈ２２　自由加速试验时的安装
Ｈ２２１　取样探头与排气管的横截面积之比应不小于００５，在排气管中探头开口处测得的背压应
不超７３５Ｐａ。
Ｈ２２２　探头应是一根管子，其开口端向前并位于排气管或其延长管 （必要时）的轴线上。探头

应位于烟气分布大致均匀的断面上，为此，探头应尽可能放置在排气管的最下游，必要时放在延长

管上。设Ｄ为排气管开口处的直径，探头的端部应位于直管段，取样点上游直管长至少为６Ｄ，下游
直管长至少为３Ｄ。如果使用延长管，则接口处不允许有空气进入。
Ｈ２２３　取样系统应保证在发动机所有转速下，不透光烟度计内样气的压力在 Ｇ３８１规定的限
值范围内。这可以通过记录发动机怠速和最大无负荷转速下的样气压力来进行检查。根据不透光烟

度计的特性，样气的压力可以通过排气管或延长管上的固定节流装置或蝶形阀加以控制。无论用何

种方法，在排气管中探头开口处测得的背压应不超过７３５Ｐａ。
Ｈ２２４　连接不透光烟度计的各种管子也应尽可能短。管路应从取样点倾斜向上至不透光烟度计，
且应避免会使碳烟积聚的急弯。在不透光烟度计上游可设置一旁通阀，以便在不测量时，将不透光

烟度计与排气流隔开。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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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Ｉ
（规范性附录）

在用汽车自由加速试验　不透光烟度法

Ｉ１　试验条件

Ｉ１１　试验应在汽车上进行。
Ｉ１２　试验前不应长时间怠速，以免燃烧室温度降低或积污。
Ｉ１３　Ｃ３４规定的关于取样和测量仪器的条件亦适用本试验。
Ｉ１４　试验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燃料。

Ｉ２　车辆准备

Ｉ２１　车辆在不进行预处理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试验。出于安全考虑，必须确保发动机处于热状
态，并且机械状态良好。

Ｉ２２　发动机应充分预热，例如：在发动机机油标尺孔位置测得的机油温度应至少为８０℃；如果温
度低于８０℃，发动机也应处于正常运转温度。因车辆结构，无法进行温度测量时可以通过其它方法
使用发动机处于正常运转温度，例如，通过控制发动机冷却风扇。

Ｉ２３　采用至少３次自由加速过程或其它等效方法对排气系统进行吹拂。

Ｉ３　试验方法

Ｉ３１　目测检测车辆的排气系统的相关部件是否泄漏。
Ｉ３２　发动机包括所有装有废气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在每个自由加速循环的起点均处于怠速状态。
对重型发动机，将油门踏板放开后至少等待１０ｓ。
Ｉ３３　在进行自由加速测量时，必须在１ｓ内，将油门踏板快速、连续地完全踩到底，使喷油泵在最
短时间内供给最大油量。

Ｉ３４　对每一个自由加速测量，在松开油门踏板前，发动机必须达到断油点转速。对带自动变速箱
的车辆，则应达到制造厂申明的转速 （如果没有该数据值，则应达到断油转速的２／３）。关于这一
点，在测量过程中必须进行检查。例如：通过监测发动机转速，或延长油门踏到底后与松开油门前

的间隔时间，对于重型汽车，该间隔时间应至少为２ｓ。
Ｉ３５　计算结果取最后３次自由加速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值。在计算均值时可以忽略与测量均值相
差很大的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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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ＩＡ
（规范性附件）

在用汽车自由加速试验 （不透光烟度法）检测报告格式

在用汽车自由加速试验 （不透光烟度法）检测报告

检测报告编号：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１测试车辆信息
车辆号牌号码： 车辆识别代码 （ＶＩＮ）：
登记年月： 车型和生产厂：

基准质量： 最大总质量：

发动机型号／排量： 试验用燃料牌号：

进气方式：自然吸气／涡轮增压　　 累计行驶里程：

供油系统型式： 排气后处理装置：有／无
２．车主姓名： 联系地址：

３测试现场环境条件
温度： 　大气压： 　相对湿度：
４检测结果

怠速转速／（ｒ／ｍｉｎ）
最后三次测量值／ｍ－１

１ ２ ３
平均值／ｍ－１ 限值／ｍ－１ 合格判定

测试仪器型号：

检测员：

审核员：

批准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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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Ｊ
（规范性附录）

在用汽车加载减速试验　不透光烟度法

Ｊ１　前言

本附录规定了道路用柴油车加载减速烟度排放测量方法。

本附录适用于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最大总质量大于４００ｋｇ、最大设计速度大于或者等于５０ｋｍ／ｈ
的在用汽车。

Ｊ１１　对车辆及发动机的要求
试验前应该对车辆的技术状况进行预检，以确定待检车辆是否能够进行后续的排放检测，对车辆

的预检要求见附录ＪＡ。待检车辆放在底盘测功机上，按照规定的加载减速检测程序，检测最大轮边
功率，和相对应的发动机转速和转鼓线速度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并检测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点、９０％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点
和８０％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点的排气光吸收系数ｋ。排气烟度检测应采用分流式不透光烟度计。

功率扫描过程中实测的最大轮边功率不得低于制造厂规定的发动机标定功率的５０％。
Ｊ１２　试验用燃料

试验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燃料。

Ｊ１３　车辆预检要求
在按附录ＪＡ进行预检查时，如果发现受检车辆的车况太差，不适合进行加载减速法检测，必须

先进行修理后才能进行检测。

全时四轮驱动车辆不能按加载减速法进行试验，对于这类车辆可按自由加速法进行排气烟度的

检测，其他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在用汽车可按本标准进行排放检测。

检测过程中由于发动机出现故障，使检测工作终止时，必须待故障排除后重新进行排放检测。

Ｊ１４　检测结果格式
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在用汽车加载减速排气烟度测量的检测报告格式见附录ＪＢ。

Ｊ２　检测规程

Ｊ２１　排放检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对车辆进行预先检查，以保证受检车辆与证件的一致性
和进行检测的安全性；第二部分是检查检测系统和车辆的状况是否适合进行检测；第三部分则是进

行排放检测，检测工作由系统控制自动进行，以保证检测过程的一致性和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每条

检测线至少应配备三名检测员，一名检测员操作控制计算机，一名检测员负责驾驶受检车辆，另一

名检测员进行辅助检查，并随时注意受检车辆在检测过程中是否出现异常情况。

Ｊ２２　预先检查
Ｊ２２１　待检车辆完成检测登记后，驾驶检测员应将车辆驾驶到底盘测功机前等待检测，并进行车
辆的预先检查。预先检查的目的是核实受检车辆是否和行驶证相符，并评价车辆的状况是否能够进

行加载减速检测，预先检查按附件ＪＡ规定的程序进行。
Ｊ２２２　在将车辆驾驶上底盘测功机前，检测员还应对受检车辆进行以下调整：
Ｊ２２２１　中断车上所有主动型制动功能和扭矩控制功能 （自动缓速器除外），例如中断制动防抱

死系统 （ＡＢＳ）、电子稳定程序 （ＥＳＰ）等。
Ｊ２２２２　关闭车上所有以发动机为动力的附加设备，或切断其动力传递机构。
Ｊ２２２３　除检测驾驶员外，受检车辆不能载客，也不能装载货物，不得有附加的动力装置。必要
时，可以用测试驱动桥质量的方法来判断底盘测功机是否能够承受待检车辆驱动桥的质量。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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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２２２４　在检测准备工作中，应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Ｊ２２２４１　对非全时四轮驱动车辆，应选择后轮驱动方式；
Ｊ２２２４２　对紧密型多驱动轴的车辆，或全时四轮驱动车辆，不能进行加载减速检测，应进行
自由加速排气烟度排放检测。

Ｊ２２２５　附录ＪＡ详细描述了对车辆的预检要求，预检不合格的车辆均不得进行加载减速排气烟
度试验，待检修合格后才能进行检测。

Ｊ２３　检测系统的检查
Ｊ２３１　检测系统检查的目的是为了判断底盘测功机是否能够满足待检车辆的功率要求，同时检查
检测系统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Ｊ２３２　如果待检车辆通过了Ｊ２２规定的预检程序，检测员应按以下步骤将待检车辆驾驶到底盘
测功机上：

ａ）举起测功机升降板，并检查是否已将转鼓牢固锁好。
ｂ）小心将车辆驾驶到底盘测功机上，并将驱动轮置于转鼓中央位置。
［注意：除测功机允许双向操作外，一定要按测功机的规定方向驶入，否则有可能损坏底盘测功

机，当驱动轮位于转鼓鼓面上时，严禁使用倒挡。］

ｃ）放下测功机升降板，松开转鼓制动器。待完全放下升降板后，缓慢驾车使受检车辆的车轮与
试验转鼓完全吻合。

ｄ）轻踩制动踏板使车轮停止转动，发动机熄火。
ｅ）按照测功机设备商的建议将非驱动轮楔住，系扣车辆安全限位装置。对前轮驱动的车辆，应

有防侧滑措施。

ｆ）应为受检车辆配备辅助冷却风扇，应掀开大型机动车的动力仓盖板，保证冷却空气流通顺
畅，以防止发动机过热。

Ｊ２３３　检测准备
Ｊ２３３１　连接好发动机转速传感器，以测量发动机转速。
Ｊ２３３２　选择合适的挡位，使油门踏板在最大位置时，受检车辆的最高车速最接近７０ｋｍ／ｈ。
Ｊ２３４　由计算机判断测功机是否能够吸收受检车辆的最大功率，如果车辆的最大功率超过了测功
机的功率吸收范围，不能进行检测。

Ｊ２４　排气烟度检测
如果受检车辆顺利通过了上述Ｊ２３规定的检测，则可以接着进行下述加载减速排气烟度检测。

Ｊ２４１　检测前的最后检查和准备
Ｊ２４１１　在开始检测以前，检测员必须检查用于通讯的系统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Ｊ２４１２　除检测员外，在检测过程中，其他人员不得在测试现场逗留。
Ｊ２４１３　如果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低于正常温度，应进行发动机预热操作。这时需要将测功机切换
到手动控制模式，检测驾驶员应在小负荷下预热发动机，直到冷却液的温度达到制造厂规定的正常

温度范围为止。

Ｊ２４１４　发动机熄火，变速器置空挡，检查不透光烟度计的零刻度和满刻度。检查完毕后，将合
适尺寸的采样探头插入受检车辆的排气管中，注意连接好不透光烟度计，采样探头的插入深度不得

低于４００ｍｍ。不应使用太大尺寸的采样探头，以免受检车辆的排气背压过大，影响输出功率。在检
测过程中，必须将采样气体的温度和压力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必要时可对采样管进行适当冷却，

但要注意不能使测量室内出现冷凝现象。

Ｊ２４２　检测程序
Ｊ２４２１　正式检测开始前，检测员应按以下步骤操作，以使控制系统能够获得自动检测所需的初
始数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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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启动发动机，变速器置空挡，逐渐增大油门踏板直到开度达到最大，并保持在最大开度状
态，记录这时发动机的最大转速，然后松开油门踏板，使发动机回到怠速状态。

ｂ）使用前进挡驱动被检车辆，选择合适的挡位，使油门踏板处于全开位置时，测功机指示的车
速最接近７０ｋｍ／ｈ，但不能超过１００ｋｍ／ｈ。对装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应注意不要在超速挡下进行测
量，加载减速的自动试验规程详见Ｊ４。
Ｊ２４２２　计算机对按上述步骤获得的数据自动进行分析，判断是否可以继续进行检测，所有被判
定为不适合检测的车辆都不允许进行加载减速烟度检测。

Ｊ２４２３　在确认机动车可以进行排放检测后，将底盘测功机切换到自动检测状态。
ａ）加载减速测试的过程必须完全自动化，具体要求见 Ｊ４的控制软件说明。在整个检测循环

中，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系统自动完成对测功机加载减速过程的管理。

ｂ）自动控制系统采集三组检测状态下的检测数据，以判定受检车辆的排气光吸收系数ｋ是否达
标，三组数据分别在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点、９０％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点和８０％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点获得。

ｃ）上述三组检测数据包括轮边功率、发动机转速和排气光吸收系数 ｋ，必须将不同工况点的测
量结果都与排放限值进行比较。若修正后的最大轮边功率低于所要求的最小功率，或者测得的排气

光吸收系数ｋ超过了标准规定的限值，均判断该车的排放不合格。
Ｊ２４２４　检测开始后，检测员始终将油门保持在最大开度状态，直到检测系统通知松开油门为
止。在试验过程中检测员应实时监控发动机冷却液温度和机油压力。一旦冷却液温度超出了规定的

温度范围，或者机油压力偏低时，都必须立即暂时停止检测。冷却液温度过高时，检测员应松开油

门踏板，将变速器置空挡，使车辆停止运转。然后使发动机在怠速工况下运转，直到冷却液温度重

新恢复到正常范围为止。

Ｊ２４２５　检测过程中，检测员应时刻注意受检车辆或检测系统的工作情况。
Ｊ２４２６　检测结束后，打印检测报告并存档。
Ｊ２５　受检车辆的卸载程序
Ｊ２５１　将受检车辆驾离底盘测功机以前，检测员应检查是否已经完全完成相关的检测工作，并完
成了对相关检测数据的记录和保护。

Ｊ２５２　按下列步骤将受检车辆驾离底盘测功机。
Ｊ２５２１　从受检车辆上拆下所有测试和保护装置。
Ｊ２５２２　将动力仓盖复位。
Ｊ２５２３　举起测功机升降板，锁住转鼓。
Ｊ２５２４　去掉车轮挡块，确认受检车辆及其行驶路线周围没有障碍物或人员。
Ｊ２５２５　慢慢将受检车辆驶离底盘测功机，并停放到指定地点。

Ｊ３　对测试设备的描述

测试设备主要包括底盘测功机、不透光烟度计和发动机转速计等，由中央控制系统集中控制。

对测试设备的基本技术参数要求如下。

Ｊ３１　底盘测功机
底盘测功机主要由转鼓、功率吸收单元 （ＰＡＵ）、惯量模拟装置等组成。

Ｊ３１１　轻型车排放试验的底盘测功机，应能测试最大单轴质量不大于２０００ｋｇ的车辆。ＰＡＵ的功
率吸收范围应保证最大总质量为３５００ｋｇ的汽车能够完成加载减速试验。在测试车速大于或等于７０
ｋｍ／ｈ时，能够连续稳定吸收５６ｋＷ的功率５ｍｉｎ以上，在时间间隔不大于３ｍｉｎ的情况下，能够连
续完成１０次以上对５６ｋＷ的功率吸收。
Ｊ３１２　重型车试验的底盘测功机，应能测试最大单轴质量不大于８０００ｋｇ或最大总质量１４０００ｋｇ
的车辆。ＰＡＵ的功率吸收范围应保证最大总质量不超过１４０００ｋｇ的重型车能够完成加载减速试验。

１３



ＧＢ ３８４７ ２００５

在测试车速大于或等于７０ｋｍ／ｈ时，能够稳定吸收至少１２０ｋＷ的功率连续５ｍｉｎ以上，在时间间隔
不大于３ｍｉｎ的情况下，能够连续进行１０次以上对１２０ｋＷ的功率吸收。

用于检测最大单轴质量为１１０００ｋｇ车辆的底盘测功机，应能满足单轴驱动或轴距在１１７～１５２
ｍ之间的多轴驱动车辆的测试。在任何轴距设置条件下，滚筒中心距公差不得超过１３ｃｍ。对多轴
驱动车辆，对应前后两轴的滚筒转速应匹配，或在所有速度范围内最大速度偏差不超过１６ｋｍ／ｈ。
如果前后两套滚筒的速度不匹配，控制软件应能提供两套不同的基准惯量和内部摩擦损失设置。制

造厂可以配备更大的基准惯量，但必须在技术规格上描述清楚。所有滚筒直径应相等，尺寸符合

Ｊ３１６１的规定要求。
Ｊ３１３　测功机应有固定的永久性标牌，标牌应标明以下内容：测功机制造厂名、生产日期、型
号、序列号、测功机种类、最大允许轴质量、最大吸收功率、滚筒直径、滚筒宽度、基本转动惯量

和用电要求等。

Ｊ３１４　测功机的吸收功率
Ｊ３１４１　吸收功率定义

测功机总吸收功率包括测功机功率吸收装置 （ＰＡＵ）和由于内部摩擦作用吸收的功率。Ｐａ是测
试车辆的设定功率值，除非另外说明，测功机显示的功率数值应该是Ｐａ值：

Ｐａ ＝Ｐｉ＋Ｐｃ
式中：Ｐｉ———功率吸收单元的吸收功率，ｋＷ；

Ｐｃ———测功机内部摩擦损失功率，ｋＷ。
Ｊ３１４２　对功率吸收装置的要求

应使用电力测功机或者电涡流测功机，在３０～１００ｋｍ／ｈ的测试车速下，测功机的吸收功率应以
０１ｋＷ为单位可调。动态功率吸收 （ＰＡＵ的吸收功率加内部摩擦损失功率）的准确度应达到 ±０２
ｋＷ，或设定吸收功率值的±２％ （取两者中的大者）。

当环境温度在２～４３℃之间时，经预热后测功机的功率设定误差不应超过 ±０４ｋＷ。在环境温
度不变时，测功机的准确度应在试验开始后的１５ｓ内达到±０４ｋＷ，３０ｓ内达到±０２ｋＷ。如果环
境温度超出上述范围，测功机必须提供进行修正或者执行制造商的预热程序直到温度达到规定要求。

Ｊ３１５　对滚筒的技术要求
底盘测功机应使用双滚筒结构，飞轮与前滚筒相连，前后滚筒的耦合可以采用机械或电力方式，

速比为１∶１，同步精度为±０３ｋｍ／ｈ。
Ｊ３１５１　轻型车检测用底盘测功机的滚筒直径为２１６ｍｍ，重型车检测用底盘测功机的滚筒直径
在２１６ｍｍ±２ｍｍ与５３０ｍｍ±２ｍｍ之间。滚筒中心距根据Ｊ３１６２公式计算，公差应在－６５ｍｍ
与１２７ｍｍ之间。滚筒内外跨距要求能满足轻型车工况试验的安全要求。
Ｊ３１５２　对滚筒中心距的要求

Ａ＝（６２０＋Ｄ） ×ｓｉｎ３１５
式中：Ａ———滚筒中心距，ｍｍ；

Ｄ———底盘测功机滚筒直径，ｍｍ。
Ｊ３１５３　滚筒表面应保证轮胎不打滑，速度测量准确度稳定，尽可能减小对轮胎的磨损和噪声。
Ｊ３１６　其他要求
Ｊ３１６１　测功机应配备限位装置，限位装置应保证在水平、垂直方向作用力对排放结果不产生明
显影响，并且在对车辆进行的任何合理操作情况下，都能进行安全限位，而不会损伤车辆。

Ｊ３１６２　测功机应配备车辆冷却风扇，发动机温度过高时应启动冷却风扇。
Ｊ３１６３　测功机应有滚筒转速测量装置，在车速测量范围内，其测量准确度应达到±０２ｋｍ／ｈ。
Ｊ３１６４　测功机的安装应保证被测车辆在测功机上处于水平位置 （±５°），在测试过程中不应使
车辆产生可能妨碍车辆正常工作的振动。

２３



ＧＢ ３８４７ ２００５

Ｊ３１６５　应配备环境参数自动采集系统，环境参数测量的准确度的基本要求如下：大气温度
±１５％，相对湿度±５％，大气压力±２％。
Ｊ３２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应能实时为测功机的控制／显示单元提供发动机转速信号，其测量准确度要求
为±１％，传感器的动态响应特性应不得劣于测功机的扭矩控制动态特性。此外，还必须具有一个合
适的数据通讯端口，该通讯端口与测功机控制系统兼容以实现数据传送。

转速传感器必须具有安装方便，不受受检车辆振动干扰等影响的特点。

Ｊ３３　不透光烟度计
Ｊ３３１　不透光烟度计应采用分流式原理。
Ｊ３３２　不透光烟度计需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Ｊ３３２１　不透光烟度计的采样频率至少为１０Ｈｚ；
Ｊ３３２２　不透光烟度计须配备与测功机控制系统兼容的数据传输装置。
Ｊ３３３３　不透光烟度计的一般技术要求见附录Ｇ的要求。
Ｊ３３３４　采样系统对发动机排气系统产生的附加阻力应尽可能小；
Ｊ３３３５　采样系统能够承受试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最高排气温度和排气压力；
Ｊ３３３６　具有冷却装置 （气冷或水冷），以保证将所采集样气温度降到不透光烟度计能处理的温

度范围内。

Ｊ３４　控制系统
测功机应该配备自动控制系统进行排气烟度的检测，控制系统应能够直接控制不透光烟度计，

按照Ｊ４的规定自动完成检测过程控制，自动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Ｊ３４１　控制系统应监控下述参数以完成规定的测试规程和数据采集：

监　控　参　数 信　号　来　源

受检车辆的行驶速度 测功机控制单元测量的转鼓速度

测功机的吸收功率 测功机控制单元测量的轮边功率

受检车辆的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转速传感器测量的转速

受检车辆的排气ｋ值 不透光烟度计

Ｊ３４２　自动控制系统应配备实时显示器，显示发动机转速和测功机的吸收功率。
Ｊ３４３　加载减速检测过程一般应在２ｍｉｎ内完成，最长不能超过３ｍｉｎ。
Ｊ３４４　自动控制系统应能够随时优先支持手动控制。
Ｊ３４５　控制系统应配有足够的通道，用于接收不透光烟度计和发动机转速传感器的信号，以及其
它过程计算和显示所要求的检测过程参数。

Ｊ３４６　控制系统应能自动进行记录并输出检测数据、检测日期、时间和车辆信息的电子文件打印
设备。

Ｊ３４７　分级设置密码以保护控制系统参数和检测结果数据。

Ｊ４　加载减速工况检测自动操作软件的要求

Ｊ４１　检测工作的准备
Ｊ４１１　首先提示检测员检查行驶证，并对车辆的识别号 （ＶＩＮ）或底盘号进行核查，检查结果需
输入指定的字段。若检测未通过，则不能继续进行检测，并在结果报告处打印出 “放弃检测 －底盘
号不正确”。

Ｊ４１２　检测员应根据标准的规定进行预检，并输入预检结果。如果预检失败，屏幕上应显示一个
文本字段，列出导致失败的错误原因。同时应终止检测过程，并在报告中打印检测结果 “检测失败：

在规定的检查项目号…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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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４１３　如果车辆通过了预检，控制软件允许开始进行随后的检测。
Ｊ４１４　作为可选项，软件可以为操作员提供如下的操作向导：

ａ）提示检测员在随后的检测中出现的操作项目。
ｂ）将车辆驶入底盘测功机上，并对车辆进行合理的安全限位。
ｃ）连接发动机转速传感器，并检查其工作是否正常。
ｄ）提醒检测员，在没有对不透光烟度计进行零点和量距检查之前，不要将不透光烟度计的采样
探头插入排气管。

Ｊ４１５　如果检测系统中包含了软件控制的不透光烟度计的零点／量距点功能，应首先进行校正。
否则，应提醒检测员进行手动零点／量距点检查。为了防止自动校正失败，应在软件中设置可选的手
动操作，提醒操作员进行手动零点／量距点校正，并在相应的检查对话框中输入手动校正结果。如果
不透光烟度计的零点／量距点检查失败，检测程序将被终止，并输出 “检测暂停 －不透光烟度计错
误”。

Ｊ４１６　作为选项，检测系统应提示检测员插入直径合适的采样探头，并打开车辆冷却风扇。
Ｊ４１７　提示检测员键入本标准Ｊ６２中规定所需输入的参数，除非有专门的规定，均要求使用法
定计量单位。排气烟度的测量结果，应使用光吸收系数ｋ（ｍ－１）。
Ｊ４１８　应由计算机控制的测量仪器自动完成对环境温度、大气压力、环境湿度的检测，结果应
（应为检测期间所有检测结果的平均值）自动输入到参数表中，环境参数测量传感器必须安装在与受

检车辆一致的环境中。

Ｊ４１９　在检测期间，如果环境温度超过３５℃，应自动终止检测，并且显示以下信息：“检测暂停
－检测环境温度状况不适合进行检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表示检测失败，若不出现其他问
题，自动检测规程可以在环境温度回到正常水平时恢复检测。

Ｊ４２　软件控制下的自动检测流程
Ｊ４２１　软件控制流程应允许检测员能够返回到前面的检测界面，并重复先前已经进行的检测进
程。这样可以使得当因为某些细微的技术问题 （例如转速传感器或不透光计仪信号故障，冷却风扇

停转等）而导致检测流程暂停时，不需要重新输入所有数据表就可以重新开始检测。但是应提醒检

测员对与测功机相关联系统的安全性进行检查，例如在返回到前面的操作时，应注意这种操作是否

会对升降板位置或缓冲区／注册数据的清理产生影响。
Ｊ４２２　检查加速响应防滑装置 （ＡＳＲ）、自动牵引力控制系统 （ＡＴＣ）以及其他可以导致车辆进
行自动制动，或者导致发动机功率自动变化的车载设备在检测中是否已经处于失效状态。

Ｊ４２３　检查ＰＡＵ的当前状态是否处于较低的负荷 （与速度成线性关系），其上限的缺省值不超过

１０ｋＷ （在７０ｋｍ／ｈ速度时）。
Ｊ４２４　提醒驾驶检测员选择合适的挡位，将油门踏板置于全开位置，车速应尽可能接近７０ｋｍ／
ｈ。如果两个挡位的接近程度相同，检测时需选用低速挡。对于自动变速车辆，应提醒驾驶检测员使
用Ｄ挡 （Ｄ－ｒａｎｇｅ）进行试验，不得使用超速挡 （ｏｖｅｒ－ｄｒｉｖｅｒａｎｇｅ）进行。
Ｊ４２５　油门踏板全开，发动机转速稳定后，检测员按下相应的检测开始键，控制程序将此时的发
动机转速设定为最大发动机转速 （ＭａｘＲＰＭ）。并根据输入的发动机标定转速，计算最大功率下的转
鼓线速度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当前转鼓线速度×发动机标定转速／ＭａｘＲＰＭ
Ｊ４２６　根据下式确定所需最小轮边功率：

所需最小轮边功率＝发动机标定功率×（１００％－功率损失百分比）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功率损失百分比的默认值是５０％。
在ＰＡＵ加载之前，通过输入的发动机标定转速和发动机标定功率确定转鼓表面的最大力和ＰＡＵ

的吸收功率。在进行污染物检测前确认转鼓和ＰＡＵ是否可以接受该力和功率。如果最大力或功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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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测功机的检测能力，将终止测试程序并输出下列信息：“检测暂停：功率／力超过了测功机的检
测能力”。

Ｊ４２７　如果通过了上述检测，检测控制系统将自动控制ＰＡＵ开始加载减速过程。
Ｊ４２８　首先自记录的ＭａｘＲＰＭ转速开始进行功率扫描，以确定实际峰值功率下的发动机转速。
Ｊ４２９　如果测功机控制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应使用Ｊ４２１０～Ｊ４２１５条规定的参数。
Ｊ４２１０　 在速度控制模式下，当转鼓速度大于计算的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时，速度变化率不得超过
０５ｋｍ·ｈ－１／ｓ；如果转鼓速度低于计算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时，速度变化率不得超过１０ｋｍ·ｈ－１／ｓ。
Ｊ４２１１　在任何时候，转鼓的速度变化率都不得超过２０ｋｍ·ｈ－１／ｓ。
Ｊ４２１２　通常对每个速度变化段都允许有１ｓ的稳定时间，并记录相关的数据。
Ｊ４２１３　在每一个速度变化段的最后时刻，记录发动机转速、转鼓线速度、转鼓表面制动力 （用

于计算吸收功率）和光吸收系数ｋ数值。并显示吸收功率随时间变化的真实轨迹，和光吸收系数 Ｋ
与发动机转速的关系曲线，将这些数据存储在数据区中以便能够重现上述曲线。

Ｊ４２１４　应该在主程序的设置菜单中设置稳定时间的缺省值。
Ｊ４２１５　如果采用动态扫描的方法进行发动机的功率曲线扫描，必须在发动机转速处于 ＭａｘＲＰＭ
时开始扫描。并且需要指定平均扫描速率，平均扫描速率通常应小于２０ｋｍ·ｈ－１／ｓ。必须能够在主
程序设置菜单中改变扫描速率，以满足不同的使用需要，要求在用户手册中提供有关系统动态补偿

和测功机惯量规格的详细资料。

Ｊ４３　真实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的确定
Ｊ４３１　进行功率扫描时，检测系统应显示吸收功率和排气污染物测量值随发动机转速变化的实时
关系曲线。同时还需要在功率随发动机转速变化的实时曲线上确定最大轮边功率，并将扫描得到的

最大轮边功率时的转鼓线速度记为真实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注意：在对测功机进行认证时，需要对试验样
车进行３次峰值功率的平行检测。检测结果应当满足下列要求，ＶｅｌＭａｘＨＰ的变化不应超过３次平均
值的１％，而且最大功率读数不得超过最小功率读数的１０２％）。
Ｊ４３２　在获得真实的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之后，应当继续进行功率扫描过程，直到转鼓线速度比实际的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低２０％为止。但是也可以在主程序中设定扫描结束速度限值，使扫描过程继续进行到转鼓
线速度比实际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低２０％以上，这样有利于检测员进一步诊断车辆的其它缺陷。
Ｊ４３３　在结束了功率扫描并确定了真实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后，控制系统应立即改变ＰＡＵ负载，并控制
转鼓速度回到真实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值，以进行加载减速检测 （ＬｕｇＤｏｗｎ）。系统按照同样的次序完成对
以下三个速度段的检测：真实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９０％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和８０％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在三个检测工况
的过渡过程中，转鼓速度变化率最大仍不得超过２ｋｍ·ｈ－１／ｓ。
Ｊ４３４　将在三个检测速度段的测量得到的光吸收系数ｋ、发动机速度、转鼓线速度和轮边功率的
数据作为检测结果。在每个检测点，在读数之前转鼓速度应至少稳定３ｓ，光吸收系数ｋ、发动机转速
和轮边功率数据则需在转鼓速度稳定后读取５ｓ内的平均值。
Ｊ４３５　在采样期间，转鼓速度需稳定在目标值的 ±０５％的范围内。稳定时间和采样时间应该是
主程序设置菜单中可变的参数，以满足由于发动机和排气系统的不同而产生的采样系统的时间延迟

差异。

Ｊ４４　关闭ＰＡＵ和车辆
Ｊ４４１　加载检测过程结束后，控制系统应及时提示驾驶检测员松开油门踏板并换到空挡，但是不
允许使用任何车辆制动装置。一旦测功机的拉压传感器感应到制动力的衰减超过了５０％，控制系统
就会将测功机控制器转换到速度控制模式，并以５ｋｍ·ｈ－１／ｓ的变化率使转鼓停止转动。
Ｊ４４２　提醒司机在关闭发动机之前，将车辆置于怠速状态至少１ｍｉｎ，控制系统应自动记录怠速
转速数据。

Ｊ４５　合格／不合格的判定
Ｊ４５１　检测系统应对检测中记录的原始光吸收系数 ｋ、发动机转速和吸收功率数据进行自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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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允许对上述数据进行任何人工修改。

Ｊ４５２　从三个加载减速检测记录的数据组中，筛选出真实 ＶｅｌＭａｘＨＰ下的发动机转速、转鼓转
速、吸收功率和光吸收系数Ｋ数据输至数据区１，筛选出９０％和８０％的ＶｅｌＭａｘＨＰ下的相应数据分别
输入到数据区２和３中。
Ｊ４５３　在数据区１，根据系统自动记录的环境温度、环境湿度和大气压力，对测量得到的吸收功
率进行修正，吸收功率的修正公式如下：

ｐｃ＝ｐ０（ｆａ）
ｆｍ

对自然吸气式和机械增压发动机：

ｆａ ＝
９９
Ｂ[ ]
ｄ

ｔ＋２７３[ ]２９８
０７

对涡轮增压或涡轮增压中冷发动机：

ｆａ ＝
９９
Ｂ[ ]
ｄ

０７ ｔ＋２７３[ ]２９８
１５

式中：ｐｃ———修正功率，ｋＷ；
ｐｏ———实测功率，ｋＷ；
ｆａ———大气修正系数；
ｆｍ———发动机系数；选取ｆｍ＝１２；
Ｂｄ———环境干空气压力，ｋＰａ；
ｔ———进气温度，℃。

Ｊ４５４　将所需最小功率和修正后的轮边功率进行比较，如果修正后的轮边功率小于所需最小功
率，则判定车辆排气污染物检测不合格，注意修正功率应精确到小数点后１位数。
Ｊ４５５　在数据区１，将ＶｅｌＭａｘＨＰ与发动机制造厂规定的发动机标定转速进行比较，如果ＶｅｌＭａｘ
ＨＰ超过标定转速±１０％，则认为车辆检测不合格失败，注意将发动机速度舍入到１ｒ／ｍｉｎ。
Ｊ４５６　在数据区１、２和３检查光吸收系数Ｋ数据，如果任何一个数据超过了规定的限值，则车
辆排放不合格，应通过主程序设置菜单设置限值。注意检测的光吸收系数ｋ值需要精确到００１ｍ－１。
Ｊ４５７　如果车辆没有通过上述任何一项检测 （光吸收系数ｋ值和轮边功率），则认为该车没有通
过加载减速法排放检测。否则，则认为该车通过检测。

Ｊ４５８　检测员需要按相应的控制键接受检测结果。同时用软件存储数据，并以标准格式输出结果。
Ｊ４５９　将每次检测的数据通过检测序列号进行标记，并存为电子文档。
Ｊ４５１０　检测员应在打印输出的表格上签上姓名和检测标志号。
Ｊ４６　程序的故障安全特征
Ｊ４６１　启动加载减速程序后，控制系统将以不少于１０Ｈｚ的采样频率检测转鼓表面制动力、发动
机转速和转鼓速度数据，并实时计算出发动机转速和滚筒转速的比值。当检测进程和机动车上的负

荷发生变化时，该比值的变化应当不超过３％～５％。
Ｊ４６２　如果上述比值突然发生变化 （例如滚筒转速突然变慢而发动机转速没有随着降低）并伴

随滚筒表面制动力的突然下降，说明在轮胎和滚筒之间发生了滑移。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系统将降

低ＰＡＵ电流，直到轮胎和滚筒开始加载减速，并且发动机转速和滚筒转速之间的比值重新恢复到正
常水平为止。如果在３ｓ内校正程序不能使检测条件恢复到正常水平上，则程序就会将 ＰＡＵ电流设
置为零。此外作为一种安全措施，控制系统将使显示屏闪烁以通知检测员切换 ＰＡＵ的继电器切断电
源。为防止车辆在惯性力的作用下从底盘测功机上飞出，只有当切断ＰＡＵ电流后驾驶员才能松开油
门踏板，中止检测。

Ｊ４６３　在加载减速检测过程中，不论什么原因，如果操作驾驶员想通过松开油门踏板来暂时停止
检测工作，检测工作都将被提前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自动试验程序认为检测工作已经中止。也可

以通过在屏幕上锁定适当的复选框或用手触按键确认终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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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４７　关闭检测系统
Ｊ４７１　关闭计算机时，软件将强制中止所有未完成的检测工作，关闭所有的数据文件，将所有单
独的数据文件都备份到一个主日志文件和软盘中，并打印一份日志摘要记录。该日志摘要记录将记录

当天进行的所有机动车检测数据和结果。此外，系统还应按１２个月将主日志文件分成独立的文档。

Ｊ５　检测设备标定要求

Ｊ５１　测功机的自动标定
Ｊ５１１　滑行法 （Ｃｏａｓｔ－ｄｏｗｎ）

对检测量低于４０００车次／ａ的检测线，底盘测功机应该每７２小时进行一次滑行检测检查；而对
检测量在４０００车次／ａ以上的检测线，则应该每天进行滑行检测。滑行检测应当在９０～１０ｋｍ／ｈ速
度范围内进行，实际滑行检测时间应该在理论计算值的±７％以内，底盘测功机的所有转动部件都应
包括在滑行检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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